
惠州市关于开展 2025 年“南粤家政”

服务人员星级评价的通知

惠州市各家政服务企业、广大家政服务人员：

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5年“南粤

家政”服务人员星级评价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25〕293号）

文件的部署要求，为推进惠州市“南粤家政”工程高质量发展，树

立行业标杆，强化示范引领，激励家政一线服务人员提升技能水

平，培育打造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队伍，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25年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星级

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价对象及基本条件

评价对象须为在惠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家政行业的一线服

务人员。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良好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，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，在从业期内无违法犯罪和不良信用记

录；

2.取得五级（初级工）及以上家政服务相关国家职业资格证

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或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；

3.爱岗敬业、业绩突出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消费者（客

户）满意度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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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不得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；

5.其他经省、市人社部门评价的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二、评价等级。

“南粤家政”星级服务人员具体分为一星级、二星级、三星级、

四星级、五星级 5个等级，各等级逐级递进，五星级为最高等级。

首次申报星级评价不限定申请等级，可根据实际水平申报对应等

级；经评价后需晋升等级的，实行从低到高逐级晋升制度，即申

报高一级星级，必须具备低一级星级的资格，已被评价为星级服

务人员的不得再申报同等级。其中四星级、五星级“南粤家政”

服务人员评价工作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实施。一至三星

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工作由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组织实施。

三、申报时间与方式

请有意申报的家政服务人员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，通过

所在家政服务企业或以个人名义，向惠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综

合事务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材料（具体申报表格、申报材料目录清

单详见附件）。书面申请材料可现场提交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，

邮寄地址：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三新北路 31号市民服务中心 10号

楼附属楼 3楼 305室；收件人：陈女士；联系方式：0752-2789331。

四、评价流程

（一）四星级、五星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。

评价工作采取自下而上，逐级申报的方式。

1.申报。家政服务人员个人或通过家政服务企业按要求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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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书面材料；

2.初审。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申报材料，并按

照申报名额择优推荐上报；

3.专家评审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进行复核，按程序组织

相关行业专家对申报人员相关材料及操作技能进行综合评审（包

括书面评审和现场评审），确定候选人名单；

4.评价公示。评审结果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复核后公

示，公示无异议的按程序对外公布评价结果。

（二）一至三星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。

由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参照四星级、五星级“南粤

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流程组织开展，并将评价结果报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五、激励措施

为充分发挥“南粤家政”星级服务人员，特别是五星级“南粤

家政”服务人员的行业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行业建立健全服务人

员综合评价体系，并逐步配套薪酬价格指导标准和相关激励机

制，提升家政服务人员整体素质，现制定如下激励措施：

（一）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四、五星级“南粤家政”

评价证书，由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惠州市一至三星

级评价证书；

（二）将五星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视同技能紧缺人才，积

极予以引进，同等享受当地技能紧缺人才的扶持政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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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先推荐参加省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“南粤家政”专项

培训、交流活动及宣传报道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取消“南粤家政”星级服务人员评价资

格：

（一）提交虚假申报材料；

（二）有重大失信、违法违纪行为；

（三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出现上述情形的相关人员视情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2025年星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申请表

2. 个人申报材料目录清单

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11月 2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- 5 -

附件 1

2025年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评价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2寸近期

免冠照片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职务

（岗位）

评价方式
□首次申请

□逐级申请，目前为 星级
申报等级

国家职业资格证

书、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证书或专

业技术资格证书

申报项目

类别
□母婴 □居家 □养老 □医护

主要业绩

奖励荣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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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

推荐单位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地市审核

意见
审核单位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厅审核

意见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推荐人选简历附后；2.个人申报的，无需填报推荐单位意见栏；单位申报的，

推荐单位要对表中信息进行审核，确保真实准确；3.申报项目类别只能选填 1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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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个人申报材料目录清单

请根据目录项目核对所提交的材料，并在空格处打勾，

材料如有重复，提交一份即可。

1.评价申请表

□2025年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员星级申请表

2.基础条件

□身份证复印件

□家政服务相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
□星级证书复印件（已认定为星级“南粤家政”服务人

员需提供）

□学历证明复印件

□劳动合同、服务协议或劳务合同复印件

□社会保险缴纳证明

□无违法犯罪证明(原则上须由申报者所在地公安部门

开具，无法开具的，由申报者所在单位提供现实表现证明)

□个人信用报告

3.诚信道德

□省、市家政服务信息平台个人信息材料（如：电子二

维码）

□省、市级居家上门服务证（码）复印件

4.岗位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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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申报项目类别（母婴、居家、养老、医护）对应的相

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认

定证书复印件

5.工作业绩

□劳动合同、服务协议或劳务合同复印件

□社会保险缴纳证明

□服务订单、服务协议等

□培训服务时长证明、现场教学图片、学员评价记录等

材料（兼职培训工作的需提供）

□零投诉、客户满意度证明材料

□所在单位出具申报人员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证明材料

6.附加项目

□竞赛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

□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

□社会保险缴纳证明

□上一年度参与“南粤家政”宣传推广活动的照片等证明

材料

□上一年度参与免费提供家政服务或技能培训的照片、

相关证书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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